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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须知 
 

1. 所有医疗报告均以英文签发。医疗报告的形式由卫生署决定。 
 

2. 申请所需的文件 
(a) 申请人必须提供病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副本以处理相关申请。 
(b) 如病人未满十八岁，申请人请额外提交： 

(i) 病人的出生证明书副本、 
(ii) 管养权文件证明或已签署之拥有管养权声明（有关拥有管养权声明表格详见附件），及 

(iii) 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副本。 
(c) 如申请已故病人的医疗报告，请额外提交： 

(i) 病人的死亡证副本、 
(ii) 申请人与病人关系的证明文件副本（例如: 结婚证明书、出生证明书等），及 
(iii) 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副本。 

(d) 如申请由病人代表/第三方（例如：保险公司、律师事务所等）提出，请额外提交： 
(i) 已获病人授权的证明文件，及 
(ii) 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副本（申请人为公司如保险公司、律师事务所，则不适用）。 

如有需要，卫生署或会要求申请人提供进一步的补充资料/证明文件。如资料有错漏，署方可能无法
进一步处理相关申请。 

 
3. 收费 

(a) 按宪报规定，每一份医疗报告现时收费为港币 1,100 元，此收费须在申请医疗报告时一并支付。 
(b) 请以划线支票/银行本票缴款，支票抬头请写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并在支票/银行本票背

面写上你的姓名、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及联络电话号码。如你以现金方式缴款，请交款到所属的皮
肤科诊所/社会卫生科诊所（有关地址请见表一）。请勿邮寄现金。 

即使在医疗报告发出前取消申请，所付之费用概不发还。 

 
4. 申请处理时间 

在确认收到所有所需资料及相关费用后，我们便会处理你的申请，一般需时约四至六周。医疗报告会
连同正式收据送往申请表上注明的领取点或收件地址。申请人收到通知后，必须于三个月内领取所申
请的文件，否则文件将被销毁而所收款项亦不会退回。 

 
5. 递交申请方法 

(a) 亲身递交到所属的皮肤科诊所/社会卫生科诊所（有关地址请见表一）；或 
(b) 邮寄往所属的皮肤科诊所/社会卫生科诊所（有关地址请见表一）；或 
(c) 透过政府一站通电子表格递交申请。 

 

6. 收集个人资料声明 

申请时所提供的个人资料，卫生署将用作处理相关的申请及管理纪录用途。详情请参阅收集个人资料

声明。 

 
7. 查询 

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 2150 7370 与社会卫生服务总办事处职员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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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皮肤科诊所/社会卫生科诊所 地址 

香港岛 

柴湾社会卫生科诊所 香港柴湾乐民道3号 
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专科门诊大楼地库5楼西翼 

西营盘皮肤科诊所 香港西营盘皇后大道西134号 
西营盘赛马会分科诊疗所3楼 

湾仔女性社会卫生科诊所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284号 
邓志昂专科诊疗院7楼 

湾仔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284号 
邓志昂专科诊疗院6楼 

九龙 

长沙湾皮肤科诊所 九龙深水埗长沙湾道303号 
长沙湾政府合署西九龙健康中心3楼 

油麻地皮肤科诊所 九龙油麻地炮台街145号 
油麻地赛马会分科诊疗所9楼 

油麻地女性社会卫生科诊所 九龙油麻地炮台街145号 
油麻地赛马会分科诊疗所3楼 

油麻地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 九龙油麻地炮台街145号 
油麻地赛马会分科诊疗所4楼 

容凤书皮肤科诊所/社会卫生科诊所 九龙观塘茶果岭道79号 
容凤书纪念中心4楼 

新界 

粉岭社会卫生科诊所 新界粉岭璧峰路2号 
粉岭健康中心6楼 

屯门社会卫生科诊所 新界屯门屯利街4号 
屯门眼科中心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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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个人资料声明 
 
收集资料的目的 
1. 卫生署向病人及服务使用者提供服务和进行其他有关活动时，病人及服务使用者会提供个人资料和健康

资料。卫生署会使用这些个人资料作以下用途： 
 
(a) 资格证明； 
(b) 测试结果／化验／检验／治疗的记录，以继续提供治疗，或供其他医疗专业人员参考； 
(c) 征询同意进行特定治疗／测试； 

(d) 开支会计； 
(e) 流行病学监测； 
(f) 为公共卫生目的，就汉森氏病(麻风病)、结核病或其他须予报告／呈报的疾病，作出呈报； 
(g) 追踪不依期覆诊者，以便跟进及治疗； 
(h) 评估是否需要社会援助； 
(i) 职业病呈报记录； 
(j) 评定是否伤残或适合工作； 

(k) 在法律程序中作为参考； 
(l) 证明同意接受医疗法律检验； 
(m) 供制备统计数字、进行研究或教学用途； 
(n) 处理与社会卫生服务或卫生署有关服务质素管理、意见、建议、查询及／或投诉的事宜；以及 

(o) 就上文(a)至(n)项事宜与对方沟通。 
 
2. 提供个人资料，纯属自愿。如你未能提供足够资料，我们可能无法证明你符合资格享用某项服务或参加

某些活动，因而不能为你提供服务／协助；又或即使仍可提供服务或协助，你也须按非符合资格人士的
收费率(通常较高)缴费。 
 

资料承转人类别 
3. 你所提供的个人资料，主要供本署内部使用，但如有需要，也可能为上文第1段所述目的，向其他政府

决策局／部门、医院管理局或有关各方披露。用于第1段用途(m)项的资料将以匿名的方式披露及转交予
第三方。此外，只有在你同意作出该项披露或该项披露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所允许的情况下，本
署才会向有关方面披露有关资料。 

 
查阅个人资料 
4. 卫生署对你提供的个人资料一律予以保密。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18及第22条，以及附表1第6

原则的规定，你有权查阅和改正你的个人资料。你的查阅权包括有权索取你在上文第1段所述情况下所
提供个人资料的复本一份。为依从查阅资料要求，可能会征收费用。 

 
查询 
5. 有关所提供个人资料的查询(包括查阅和改正资料)，应送交： 

地址 :     
九龙深水埗长沙湾道303号长沙湾政府合署西九龙健康中心3楼 

卫生署社会卫生服务总办事处 

电话 :     2150 7370 

电邮 :     shsho@dh.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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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 柴湾社会卫生科诊所 ☐ 西营盘皮肤科诊所  ☐  湾仔女性社会卫生科诊所 

 

 ☐  湾仔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 ☐  长沙湾皮肤科诊所 ☐  油麻地皮肤科诊所 

 

 ☐  油麻地女性社会卫生 ☐  油麻地男性社会卫 ☐  容凤书皮肤科诊所/  

  科诊所    生科诊所   社会卫生科诊所 

 

 ☐  粉岭社会卫生科诊所  ☐  屯门社会卫生科诊所 

 

（注意: 每份表格只供向其中一间皮肤科诊所/社会卫生科诊所提交申请） 

 

第一部分:  申请人资料 

申请人是否病人本人 ☐是（请继续填写第一部分） ☐否（请填写第一及第二部分） 

姓名：      

   （英文）  （中文） 

性别： ☐ 男 ☐ 女  

身份证号码：     或 护照号码： 

通讯地址：       

  

联络电话：  

  

 

第二部分:  病人资料（适用于非病人本人提出的申请） 
（注意:   请提交「申请须知」第二段提及的申请所需的文件，以处理你的申请。） 

姓名：      

   （英文）  （中文） 

性别： ☐ 男 ☐ 女 与申请人关系： 

身份证号码：     或 护照号码：  

通讯地址：       

  

联络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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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医疗报告申请之用途 

☐ 医疗用途 
（注意:  请提交相关文件，例如医生信（如适
用）。 ） 

☐ 保险索偿  

☐ 个人纪录     ☐ 其他（请注明 ）： 

          

 

第四部分: 医疗报告领取方法 

☐ 亲自领取，地点为所属的皮肤科诊所/社会卫生科诊所（有关地址请见表一） 

☐ 以挂号方式邮寄至        

 ☐ 申请人通讯地址（与第一部分相同）     

 ☐ 以下收件人/机构:      

  收件人姓名：        

  收件人地址：   

  收件人联络电话：  

    

 

第五部分:  声明及同意书 

☐ 本人已阅读并明白上述「申请须知」。     

☐ 本人谨此声明在本表格内提供的资料准确无讹。本人签署此表格代表本人同意/已获病人授权卫生

署社会卫生服务透露及签发是次申请的医疗报告，给予本人或第四部分所填写的任何人士、公

司、机构或政府部门。 

☐ 本人确认已附上「申请须知」第二段提及的申请所需的文件。本人明白如有需要，卫生署或会要

求本人提供进一步的补充资料/证明文件；如资料有错漏，署方可能无法进一步处理相关申请。 

申请人/病人签署： 

申请人/病人姓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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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要求查阅或更改资料 

 

 

以有关人士身份代表未成年人士提出查阅或更改资料的要求， 

需签署以下声明（已提供有关管养权文件的人士除外）： 

 

 

声明 

本人声明对以下名称的儿童拥有管养权： 

 

 

（儿童姓名） 

 

 

签署：  

姓名：  

身分证号码：  

日期：  

 


